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北金小字第29號

原      告  賴慶和  

被      告  華南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全才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嵇成嘉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5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僅記載主文及理由

要領。

二、原告主張：原告在被告開立帳戶做台指選擇權投資，所做交

易採SPAN結算機制，依約當原告權益數的風險指標低於25%

時，被告應即代為強制平倉原告之交易部位，於民國107年2

月6日因行情有些波動，被告即強制平倉原告全部之交易部

位，後原告於107年4月上旬前往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

交易人保護中心(下稱投資人保護中心)請求協助向被告索討

保證金低於25%時的保證金計算及所有在倉單價位之完整詳

細資料，然後被告就寄來很有爭議的340表單(下稱系爭表

單)，但系爭表單有嚴重錯誤，包括無實際做計算者的名

字、沒有做計算時之正確時刻，原告即提出告訴(案列本院

109年度北金簡字第20號、110年金簡上字第4號，下稱系爭

前訴訟)，可惜均敗訴，後又提起其他相關訴訟仍遭不利結

果，嗣原告再次認真審閱被告在系爭前訴訟提出之答辯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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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發現被告訴訟代理人在系爭前訴訟109年12月18日答辯

狀第5頁誆稱：㈡當日本公司已依受託契約以簡訊方式辦理

盤中高風險帳戶通知作業，其內容為「您帳戶權益數已低於

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請儘速補足至原始保證金並注意權益

數變化，當風險指標達約定代沖銷標準，本公司將開始執行

代沖銷程序」（證物D，時間為084804），然原告後續翻閱

監察院之函文稱「本案經金管會以110年3月9日金管證期字

第1090150699號函查復到院。該會就陳事項，函復如下：㈠

經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查核107年2月6日，台端帳

戶權益數低於所需維持保證金時，華南期貨於當日上午9時0

分23秒已發送高風險帳戶通知訊息，嗣台端帳戶同日上午9

時10分7秒風險指標為-100%，達華南期貨應執行帳戶代為沖

銷作業之標準，該公司於9時14分31秒開始執行，尚符合相

關規定。」，載明高風險通知時間是9時0分23秒，與被告於

系爭前訴訟提出證據即原D上所載的時間084804根本不同，

且上開證物D本身為通知失效文件，由其上所記載第6行：手

機號碼有誤及第7行、第8行：通知時間084804等，可知被告

於第一時刻已犯下通知錯誤，卻未對此有做任何的即時補

救，違反其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未對庭上更正、說明通

知失誤之事實，且以失效之通知文件為訴訟證據，誤導法院

形成錯誤心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1之3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僅向被告求償投資資格被取

消之實質損失及多年來之精神損害新臺幣（下同）60,000

元，及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所定三倍以下金額30,000元共計

90,000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0,000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三、被告則辯以：原告未先負舉證之責，僅係片面陳述而未就其

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提出實質證據以證明為真實，或具體指

出被告究竟有何違法、錯誤之處、與其所受損害結果間有何

因果關係，更未見請求權基礎之明確論述，其主張並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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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告混淆被告於109年12月18日出具答辯狀所附不同證

物性質與用途，進而誤導法院，惟證物C為「<5731>盤中追

繳手機簡訊通知查詢頁面(顯示權益數低於維持保證金)」，

係被告公司內部查詢表單，其084804時間記載之目的，用以

呈現權益數低於維持保證金之時間點；證物D為「盤中高風

險帳戶通知簡訊發送紀錄」，明確記載於上午9：00發送並

已送達。證物C與證物D屬性迥異、用途不同，原告刻意將二

者時間記載互相套用，指稱被告於答辯狀中有虛假陳述，乃

屬嚴重曲解證據之行為，且監察院於110年3月16日院台業參

字第1100131746號函說明一之㈠已明確載述本案經金管會以

110年3月9日金管證期字第1090150699號函查復到院，且經

期交所查核，107年2月6日（下稱當日），原告帳戶權益數

低於所需維持保證金時，被告於當日上午9時0分23秒已發送

高風險帳戶通知訊息，此與證物D記載之「上午9：00發送、

9：00送達」完全一致，僅屬毫秒差異。原告於起訴狀附件

中擅自更換、竄改證物，將證物C改列為證物D，致使證物與

其所主張之事實內容全然不符，不僅造成法庭上實質認定之

困難，亦足以顯示原告蓄意造成案件事實模糊化，試圖藉由

證據替換達成論述之目的，此已非單純誤解，而屬惡意抹

黑，顯無理由，且構成濫訴，故請求裁定駁回原告之訴，並

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之1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等語。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

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

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

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

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原告主張兩造間

系爭前訴訟及系爭前訴訟審理期間被告提出之證物與監察院

函文間存有差異等情，固據提出系爭表單、監察院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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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2月18日答辯狀第5頁、盤中追繳手機簡訊通知查詢等

件（見本院卷第17至23頁）為證，惟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

置辯。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無非

以<5731>盤中追繳手機簡訊通知（見本院卷第23頁）及盤中

高風險帳戶通知簡訊發送紀錄（見本院卷第17頁）所載時間

不符為由，並稱上開盤中追繳手機簡訊通知表單中出現手機

號碼有誤等字樣，應可知被告未即時補救而有違反善良管理

人注意義務等情，然依一般常人經驗，上開表單前幾行為代

碼介紹，目的為使觀看內容者知悉下方欄位出現之代碼意

思，實際內容則係分隔線下方，而觀上開盤中追繳手機簡訊

通知表單內容，並無原告所述有手機號碼有誤致通知錯誤等

情，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容屬有誤；此外，原告亦未陳明並

舉證證明被告有何具體不法行為、且其不法行為與損害間具

因果關係，暨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之行為等情，以實

其說，是原告提起本訴起訴請求被告賠償6萬元、及依金融

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3計算懲罰性賠償3萬元云云，均屬無

據，礙難憑取。至被告抗辯原告係故意或重大過失提起顯無

理由之訴，構成民事訴訟法第249條之1規範之濫訴行為，請

求裁定駁回原告之訴，並依同法第1項規定對原告裁處罰

鍰，惟按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者，法院得

各處原告、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12萬元以下之罰鍰，民

事訴訟法第249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法條規定既為「得」

以裁定裁處罰鍰，而非「應」予裁罰，則是應否裁罰，即應

就具體事件斟酌實際情況而為適當之裁處，非必須裁處罰

鍰；本件原告請求有無理由，既經審理，尚難逕認係顯無理

由，業如前述，參之原告所提另案，亦經本院以114年度北

金小字第27號裁定駁回在案，是認本件尚無裁罰必要，併此

敘明。

五、綜上，原告依依民法第184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1之3條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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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依職權確定訴訟

費用額為1,500元（第一審裁判費），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林振芳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

本庭（臺北市○○○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蔡凱如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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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北金小字第29號
原      告  賴慶和  
被      告  華南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全才  


訴訟代理人  嵇成嘉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僅記載主文及理由要領。
二、原告主張：原告在被告開立帳戶做台指選擇權投資，所做交易採SPAN結算機制，依約當原告權益數的風險指標低於25%時，被告應即代為強制平倉原告之交易部位，於民國107年2月6日因行情有些波動，被告即強制平倉原告全部之交易部位，後原告於107年4月上旬前往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下稱投資人保護中心)請求協助向被告索討保證金低於25%時的保證金計算及所有在倉單價位之完整詳細資料，然後被告就寄來很有爭議的340表單(下稱系爭表單)，但系爭表單有嚴重錯誤，包括無實際做計算者的名字、沒有做計算時之正確時刻，原告即提出告訴(案列本院109年度北金簡字第20號、110年金簡上字第4號，下稱系爭前訴訟)，可惜均敗訴，後又提起其他相關訴訟仍遭不利結果，嗣原告再次認真審閱被告在系爭前訴訟提出之答辯狀後，發現被告訴訟代理人在系爭前訴訟109年12月18日答辯狀第5頁誆稱：㈡當日本公司已依受託契約以簡訊方式辦理盤中高風險帳戶通知作業，其內容為「您帳戶權益數已低於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請儘速補足至原始保證金並注意權益數變化，當風險指標達約定代沖銷標準，本公司將開始執行代沖銷程序」（證物D，時間為084804），然原告後續翻閱監察院之函文稱「本案經金管會以110年3月9日金管證期字第1090150699號函查復到院。該會就陳事項，函復如下：㈠經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查核107年2月6日，台端帳戶權益數低於所需維持保證金時，華南期貨於當日上午9時0分23秒已發送高風險帳戶通知訊息，嗣台端帳戶同日上午9時10分7秒風險指標為-100%，達華南期貨應執行帳戶代為沖銷作業之標準，該公司於9時14分31秒開始執行，尚符合相關規定。」，載明高風險通知時間是9時0分23秒，與被告於系爭前訴訟提出證據即原D上所載的時間084804根本不同，且上開證物D本身為通知失效文件，由其上所記載第6行：手機號碼有誤及第7行、第8行：通知時間084804等，可知被告於第一時刻已犯下通知錯誤，卻未對此有做任何的即時補救，違反其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未對庭上更正、說明通知失誤之事實，且以失效之通知文件為訴訟證據，誤導法院形成錯誤心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1之3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僅向被告求償投資資格被取消之實質損失及多年來之精神損害新臺幣（下同）60,000元，及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所定三倍以下金額30,000元共計90,000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辯以：原告未先負舉證之責，僅係片面陳述而未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提出實質證據以證明為真實，或具體指出被告究竟有何違法、錯誤之處、與其所受損害結果間有何因果關係，更未見請求權基礎之明確論述，其主張並無理由；原告混淆被告於109年12月18日出具答辯狀所附不同證物性質與用途，進而誤導法院，惟證物C為「<5731>盤中追繳手機簡訊通知查詢頁面(顯示權益數低於維持保證金)」，係被告公司內部查詢表單，其084804時間記載之目的，用以呈現權益數低於維持保證金之時間點；證物D為「盤中高風險帳戶通知簡訊發送紀錄」，明確記載於上午9：00發送並已送達。證物C與證物D屬性迥異、用途不同，原告刻意將二者時間記載互相套用，指稱被告於答辯狀中有虛假陳述，乃屬嚴重曲解證據之行為，且監察院於110年3月16日院台業參字第1100131746號函說明一之㈠已明確載述本案經金管會以110年3月9日金管證期字第1090150699號函查復到院，且經期交所查核，107年2月6日（下稱當日），原告帳戶權益數低於所需維持保證金時，被告於當日上午9時0分23秒已發送高風險帳戶通知訊息，此與證物D記載之「上午9：00發送、9：00送達」完全一致，僅屬毫秒差異。原告於起訴狀附件中擅自更換、竄改證物，將證物C改列為證物D，致使證物與其所主張之事實內容全然不符，不僅造成法庭上實質認定之困難，亦足以顯示原告蓄意造成案件事實模糊化，試圖藉由證據替換達成論述之目的，此已非單純誤解，而屬惡意抹黑，顯無理由，且構成濫訴，故請求裁定駁回原告之訴，並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之1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原告主張兩造間系爭前訴訟及系爭前訴訟審理期間被告提出之證物與監察院函文間存有差異等情，固據提出系爭表單、監察院函文、109年12月18日答辯狀第5頁、盤中追繳手機簡訊通知查詢等件（見本院卷第17至23頁）為證，惟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無非以<5731>盤中追繳手機簡訊通知（見本院卷第23頁）及盤中高風險帳戶通知簡訊發送紀錄（見本院卷第17頁）所載時間不符為由，並稱上開盤中追繳手機簡訊通知表單中出現手機號碼有誤等字樣，應可知被告未即時補救而有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等情，然依一般常人經驗，上開表單前幾行為代碼介紹，目的為使觀看內容者知悉下方欄位出現之代碼意思，實際內容則係分隔線下方，而觀上開盤中追繳手機簡訊通知表單內容，並無原告所述有手機號碼有誤致通知錯誤等情，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容屬有誤；此外，原告亦未陳明並舉證證明被告有何具體不法行為、且其不法行為與損害間具因果關係，暨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之行為等情，以實其說，是原告提起本訴起訴請求被告賠償6萬元、及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3計算懲罰性賠償3萬元云云，均屬無據，礙難憑取。至被告抗辯原告係故意或重大過失提起顯無理由之訴，構成民事訴訟法第249條之1規範之濫訴行為，請求裁定駁回原告之訴，並依同法第1項規定對原告裁處罰鍰，惟按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者，法院得各處原告、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12萬元以下之罰鍰，民事訴訟法第249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法條規定既為「得」以裁定裁處罰鍰，而非「應」予裁罰，則是應否裁罰，即應就具體事件斟酌實際情況而為適當之裁處，非必須裁處罰鍰；本件原告請求有無理由，既經審理，尚難逕認係顯無理由，業如前述，參之原告所提另案，亦經本院以114年度北金小字第27號裁定駁回在案，是認本件尚無裁罰必要，併此敘明。
五、綜上，原告依依民法第184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1之3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500元（第一審裁判費），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林振芳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蔡凱如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北金小字第29號

原      告  賴慶和  

被      告  華南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全才  



訴訟代理人  嵇成嘉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5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僅記載主文及理由

    要領。

二、原告主張：原告在被告開立帳戶做台指選擇權投資，所做交

    易採SPAN結算機制，依約當原告權益數的風險指標低於25%

    時，被告應即代為強制平倉原告之交易部位，於民國107年2

    月6日因行情有些波動，被告即強制平倉原告全部之交易部

    位，後原告於107年4月上旬前往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

    交易人保護中心(下稱投資人保護中心)請求協助向被告索討

    保證金低於25%時的保證金計算及所有在倉單價位之完整詳

    細資料，然後被告就寄來很有爭議的340表單(下稱系爭表單

    )，但系爭表單有嚴重錯誤，包括無實際做計算者的名字、

    沒有做計算時之正確時刻，原告即提出告訴(案列本院109年

    度北金簡字第20號、110年金簡上字第4號，下稱系爭前訴訟

    )，可惜均敗訴，後又提起其他相關訴訟仍遭不利結果，嗣

    原告再次認真審閱被告在系爭前訴訟提出之答辯狀後，發現

    被告訴訟代理人在系爭前訴訟109年12月18日答辯狀第5頁誆

    稱：㈡當日本公司已依受託契約以簡訊方式辦理盤中高風險

    帳戶通知作業，其內容為「您帳戶權益數已低於部位所需維

    持保證金，請儘速補足至原始保證金並注意權益數變化，當

    風險指標達約定代沖銷標準，本公司將開始執行代沖銷程序

    」（證物D，時間為084804），然原告後續翻閱監察院之函

    文稱「本案經金管會以110年3月9日金管證期字第109015069

    9號函查復到院。該會就陳事項，函復如下：㈠經臺灣期貨交

    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查核107年2月6日，台端帳戶權益數低於

    所需維持保證金時，華南期貨於當日上午9時0分23秒已發送

    高風險帳戶通知訊息，嗣台端帳戶同日上午9時10分7秒風險

    指標為-100%，達華南期貨應執行帳戶代為沖銷作業之標準

    ，該公司於9時14分31秒開始執行，尚符合相關規定。」，

    載明高風險通知時間是9時0分23秒，與被告於系爭前訴訟提

    出證據即原D上所載的時間084804根本不同，且上開證物D本

    身為通知失效文件，由其上所記載第6行：手機號碼有誤及

    第7行、第8行：通知時間084804等，可知被告於第一時刻已

    犯下通知錯誤，卻未對此有做任何的即時補救，違反其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未對庭上更正、說明通知失誤之事實，

    且以失效之通知文件為訴訟證據，誤導法院形成錯誤心證，

    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1之3條等規定

    提起本件訴訟，僅向被告求償投資資格被取消之實質損失及

    多年來之精神損害新臺幣（下同）60,000元，及依金融消費

    者保護法所定三倍以下金額30,000元共計90,000元等語。並

    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辯以：原告未先負舉證之責，僅係片面陳述而未就其

    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提出實質證據以證明為真實，或具體指

    出被告究竟有何違法、錯誤之處、與其所受損害結果間有何

    因果關係，更未見請求權基礎之明確論述，其主張並無理由

    ；原告混淆被告於109年12月18日出具答辯狀所附不同證物

    性質與用途，進而誤導法院，惟證物C為「<5731>盤中追繳

    手機簡訊通知查詢頁面(顯示權益數低於維持保證金)」，係

    被告公司內部查詢表單，其084804時間記載之目的，用以呈

    現權益數低於維持保證金之時間點；證物D為「盤中高風險

    帳戶通知簡訊發送紀錄」，明確記載於上午9：00發送並已

    送達。證物C與證物D屬性迥異、用途不同，原告刻意將二者

    時間記載互相套用，指稱被告於答辯狀中有虛假陳述，乃屬

    嚴重曲解證據之行為，且監察院於110年3月16日院台業參字

    第1100131746號函說明一之㈠已明確載述本案經金管會以110

    年3月9日金管證期字第1090150699號函查復到院，且經期交

    所查核，107年2月6日（下稱當日），原告帳戶權益數低於

    所需維持保證金時，被告於當日上午9時0分23秒已發送高風

    險帳戶通知訊息，此與證物D記載之「上午9：00發送、9：0

    0送達」完全一致，僅屬毫秒差異。原告於起訴狀附件中擅

    自更換、竄改證物，將證物C改列為證物D，致使證物與其所

    主張之事實內容全然不符，不僅造成法庭上實質認定之困難

    ，亦足以顯示原告蓄意造成案件事實模糊化，試圖藉由證據

    替換達成論述之目的，此已非單純誤解，而屬惡意抹黑，顯

    無理由，且構成濫訴，故請求裁定駁回原告之訴，並依民事

    訴訟法第249條之1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等語。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

    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

    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

    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

    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原告主張兩造間

    系爭前訴訟及系爭前訴訟審理期間被告提出之證物與監察院

    函文間存有差異等情，固據提出系爭表單、監察院函文、10

    9年12月18日答辯狀第5頁、盤中追繳手機簡訊通知查詢等件

    （見本院卷第17至23頁）為證，惟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

    辯。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無非以

    <5731>盤中追繳手機簡訊通知（見本院卷第23頁）及盤中高

    風險帳戶通知簡訊發送紀錄（見本院卷第17頁）所載時間不

    符為由，並稱上開盤中追繳手機簡訊通知表單中出現手機號

    碼有誤等字樣，應可知被告未即時補救而有違反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等情，然依一般常人經驗，上開表單前幾行為代碼

    介紹，目的為使觀看內容者知悉下方欄位出現之代碼意思，

    實際內容則係分隔線下方，而觀上開盤中追繳手機簡訊通知

    表單內容，並無原告所述有手機號碼有誤致通知錯誤等情，

    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容屬有誤；此外，原告亦未陳明並舉證

    證明被告有何具體不法行為、且其不法行為與損害間具因果

    關係，暨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之行為等情，以實其說

    ，是原告提起本訴起訴請求被告賠償6萬元、及依金融消費

    者保護法第11條之3計算懲罰性賠償3萬元云云，均屬無據，

    礙難憑取。至被告抗辯原告係故意或重大過失提起顯無理由

    之訴，構成民事訴訟法第249條之1規範之濫訴行為，請求裁

    定駁回原告之訴，並依同法第1項規定對原告裁處罰鍰，惟

    按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者，法院得各處原

    告、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12萬元以下之罰鍰，民事訴訟

    法第249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法條規定既為「得」以裁定

    裁處罰鍰，而非「應」予裁罰，則是應否裁罰，即應就具體

    事件斟酌實際情況而為適當之裁處，非必須裁處罰鍰；本件

    原告請求有無理由，既經審理，尚難逕認係顯無理由，業如

    前述，參之原告所提另案，亦經本院以114年度北金小字第2

    7號裁定駁回在案，是認本件尚無裁罰必要，併此敘明。

五、綜上，原告依依民法第184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1之3條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依職權確定訴訟

    費用額為1,500元（第一審裁判費），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林振芳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

本庭（臺北市○○○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

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蔡凱如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北金小字第29號

原      告  賴慶和  

被      告  華南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全才  



訴訟代理人  嵇成嘉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僅記載主文及理由要領。

二、原告主張：原告在被告開立帳戶做台指選擇權投資，所做交易採SPAN結算機制，依約當原告權益數的風險指標低於25%時，被告應即代為強制平倉原告之交易部位，於民國107年2月6日因行情有些波動，被告即強制平倉原告全部之交易部位，後原告於107年4月上旬前往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下稱投資人保護中心)請求協助向被告索討保證金低於25%時的保證金計算及所有在倉單價位之完整詳細資料，然後被告就寄來很有爭議的340表單(下稱系爭表單)，但系爭表單有嚴重錯誤，包括無實際做計算者的名字、沒有做計算時之正確時刻，原告即提出告訴(案列本院109年度北金簡字第20號、110年金簡上字第4號，下稱系爭前訴訟)，可惜均敗訴，後又提起其他相關訴訟仍遭不利結果，嗣原告再次認真審閱被告在系爭前訴訟提出之答辯狀後，發現被告訴訟代理人在系爭前訴訟109年12月18日答辯狀第5頁誆稱：㈡當日本公司已依受託契約以簡訊方式辦理盤中高風險帳戶通知作業，其內容為「您帳戶權益數已低於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請儘速補足至原始保證金並注意權益數變化，當風險指標達約定代沖銷標準，本公司將開始執行代沖銷程序」（證物D，時間為084804），然原告後續翻閱監察院之函文稱「本案經金管會以110年3月9日金管證期字第1090150699號函查復到院。該會就陳事項，函復如下：㈠經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查核107年2月6日，台端帳戶權益數低於所需維持保證金時，華南期貨於當日上午9時0分23秒已發送高風險帳戶通知訊息，嗣台端帳戶同日上午9時10分7秒風險指標為-100%，達華南期貨應執行帳戶代為沖銷作業之標準，該公司於9時14分31秒開始執行，尚符合相關規定。」，載明高風險通知時間是9時0分23秒，與被告於系爭前訴訟提出證據即原D上所載的時間084804根本不同，且上開證物D本身為通知失效文件，由其上所記載第6行：手機號碼有誤及第7行、第8行：通知時間084804等，可知被告於第一時刻已犯下通知錯誤，卻未對此有做任何的即時補救，違反其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未對庭上更正、說明通知失誤之事實，且以失效之通知文件為訴訟證據，誤導法院形成錯誤心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1之3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僅向被告求償投資資格被取消之實質損失及多年來之精神損害新臺幣（下同）60,000元，及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所定三倍以下金額30,000元共計90,000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辯以：原告未先負舉證之責，僅係片面陳述而未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提出實質證據以證明為真實，或具體指出被告究竟有何違法、錯誤之處、與其所受損害結果間有何因果關係，更未見請求權基礎之明確論述，其主張並無理由；原告混淆被告於109年12月18日出具答辯狀所附不同證物性質與用途，進而誤導法院，惟證物C為「<5731>盤中追繳手機簡訊通知查詢頁面(顯示權益數低於維持保證金)」，係被告公司內部查詢表單，其084804時間記載之目的，用以呈現權益數低於維持保證金之時間點；證物D為「盤中高風險帳戶通知簡訊發送紀錄」，明確記載於上午9：00發送並已送達。證物C與證物D屬性迥異、用途不同，原告刻意將二者時間記載互相套用，指稱被告於答辯狀中有虛假陳述，乃屬嚴重曲解證據之行為，且監察院於110年3月16日院台業參字第1100131746號函說明一之㈠已明確載述本案經金管會以110年3月9日金管證期字第1090150699號函查復到院，且經期交所查核，107年2月6日（下稱當日），原告帳戶權益數低於所需維持保證金時，被告於當日上午9時0分23秒已發送高風險帳戶通知訊息，此與證物D記載之「上午9：00發送、9：00送達」完全一致，僅屬毫秒差異。原告於起訴狀附件中擅自更換、竄改證物，將證物C改列為證物D，致使證物與其所主張之事實內容全然不符，不僅造成法庭上實質認定之困難，亦足以顯示原告蓄意造成案件事實模糊化，試圖藉由證據替換達成論述之目的，此已非單純誤解，而屬惡意抹黑，顯無理由，且構成濫訴，故請求裁定駁回原告之訴，並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之1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裁判意旨可資參照）。原告主張兩造間系爭前訴訟及系爭前訴訟審理期間被告提出之證物與監察院函文間存有差異等情，固據提出系爭表單、監察院函文、109年12月18日答辯狀第5頁、盤中追繳手機簡訊通知查詢等件（見本院卷第17至23頁）為證，惟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無非以<5731>盤中追繳手機簡訊通知（見本院卷第23頁）及盤中高風險帳戶通知簡訊發送紀錄（見本院卷第17頁）所載時間不符為由，並稱上開盤中追繳手機簡訊通知表單中出現手機號碼有誤等字樣，應可知被告未即時補救而有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等情，然依一般常人經驗，上開表單前幾行為代碼介紹，目的為使觀看內容者知悉下方欄位出現之代碼意思，實際內容則係分隔線下方，而觀上開盤中追繳手機簡訊通知表單內容，並無原告所述有手機號碼有誤致通知錯誤等情，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容屬有誤；此外，原告亦未陳明並舉證證明被告有何具體不法行為、且其不法行為與損害間具因果關係，暨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之行為等情，以實其說，是原告提起本訴起訴請求被告賠償6萬元、及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3計算懲罰性賠償3萬元云云，均屬無據，礙難憑取。至被告抗辯原告係故意或重大過失提起顯無理由之訴，構成民事訴訟法第249條之1規範之濫訴行為，請求裁定駁回原告之訴，並依同法第1項規定對原告裁處罰鍰，惟按起訴基於惡意、不當目的或有重大過失者，法院得各處原告、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12萬元以下之罰鍰，民事訴訟法第249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法條規定既為「得」以裁定裁處罰鍰，而非「應」予裁罰，則是應否裁罰，即應就具體事件斟酌實際情況而為適當之裁處，非必須裁處罰鍰；本件原告請求有無理由，既經審理，尚難逕認係顯無理由，業如前述，參之原告所提另案，亦經本院以114年度北金小字第27號裁定駁回在案，是認本件尚無裁罰必要，併此敘明。

五、綜上，原告依依民法第184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1之3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500元（第一審裁判費），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林振芳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蔡凱如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